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招商选资奖励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直属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bookmark: _GoBack]经区委审定，区政府同意，现将《广州市荔湾区招商选资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若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区科工商信局反馈。
特此通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1日
（联系人：周运珍，联系电话：020—81516325）
 
广州市荔湾区招商选资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招商选资积极性，加大力度引进符合我区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项目和企业，促进本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在引进投资项目和企业中起主要和关键作用的引荐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投资项目和企业是指自2017年1月1日起依法在荔湾区登记设立并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以及上述企业的投资项目或不是独立法人、但主要在我区纳税的各种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引荐人包括引荐单位和自然人。引荐单位可以是国内外企业、社会团体、中介机构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引荐单位和自然人不包括区属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经济联社以及所有区财政拨款单位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  本办法奖励的投资项目和企业（不含房地产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的产业政策，同时符合本区的产业发展要求。
第五条  投资项目所属的企业必须注册地设在本区，且落户后经过一个会计年度依法经营，在本区纳税。
第六条  项目引进的奖励标准：
（一）每协助引荐一家企业（金融企业除外），从该企业在我区注册成立之日起三年内累计内资注册资本在3000万（含本数）以上，累计外资注册资本在500万美元（含本数）以上的项目，按注册资本到位额的6‰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对引进金融法人企业的，按下列标准进行奖励：引进实缴注册资本20亿元（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40万元；20亿元以下10亿元（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35万元；10亿元以下5亿元（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5万元；5亿元以下2亿元 (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15万元；2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含）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三）引进项目符合本条第（一）项的条件下，如果是世界企业500强设立项目的，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如果是中国企业500强设立项目的，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如果是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设立项目的，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单个项目只奖励一次。
（四）从区外引进或在我区新设立的企业经评审后被认定为区重点企业或市总部企业，从认定年度起连续两年，按该企业对区财政贡献每年给予引荐人5％的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若无法认定为区重点企业或市总部企业，但当年度或第二年度对区财政贡献超过50万元（含本数）的，给予引荐人一次性5％的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五）从区外引进或在我区新设立的企业在进驻当年或次年成为规模以上并纳入区统计管理的，每家奖励引荐人5000元。
第七条  凡符合申请资金奖励条件的项目和企业，申请人应在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请，由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组织区招商稳商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进行审核，并于4月30日前提出奖励方案，报区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申请人应在申请期限内按要求提交申报资料，并同时提交申报资料原件予以核对，具体要求如下：
1．引荐人签署的奖励申请表；
2．引荐人引荐确认证明（需加盖被引荐单位公章）；
3．引荐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4．引荐项目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5．引荐项目的验资报告；
6．引荐项目落户后一个完整纳税年度的税收证明。
第九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述的奖励均奖给单一的奖励对象。如果一个奖励项目涉及多个单位或个人，应协商一致，只能由其中一个单位或个人申报。
第十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述的各款奖励均可叠加，单个招商机构累计获得的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十一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应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将收回奖励。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奖励金支付方式
引进符合第六条第（一）、（二）项条件的项目，奖励金按以下方式支付给引荐方：
（一）内资项目：需在项目对我区地方经济贡献大于项目引荐奖励金额后，按照注册资本实缴的比例进行支付。
（二）外资项目：按照项目注册资本实缴的比例进行支付。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一）世界企业500强是指提出申请的上一年度入选《财富》（《FORTUNE》）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的企业本身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
（二）中国企业500强是指提出申请的上一年度入选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的企业本身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
（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指提出申请的上一年度入选全国工商联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的企业本身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
（四）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是指申请的上一年度入选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排行榜的企业本身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
（五）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是指申请的上一年度入选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排行榜的企业本身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8年1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